
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规范

第一章 课堂教学指导原则

第 1 条 教师课堂教学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

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重要思想为指导。

第 2 条 教师课堂教学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

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 3 条 教师在课堂上不得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或行为。

第 4 条 教师课堂教学工作应当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不得有

体罚、侮辱学生的言行。

第 5 条、教师课堂教学工作中，应当为人师表，本着认真、负责

的态度从事教学工作，尽到一名教师应尽的勤勉义务。

第二章 教师任课资格

第 6 条 教师任课必须经过教师岗前培训。

第 7 条 教研室应为每位新引进的教师配备指导教师，新进教师

必须经过指导教师指导合格后才能从事课堂教学工作。

第 8 条 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外聘教师的，外聘教师应当是有相

应教学经验的教师。

第三章 教学文件

第 9 条 教师开课前应该准备好应有的教学文件，包括：教学计

划、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、讲稿、教案、学生名单等。



第 10条 应做到开设的每门课程都有教学大纲，按学校统一标准

编写。

第 11条 课程授课计划由任课教师负责编写，授课计划应参照该

课程教学计划所列课时数来编写，经教研室主任、系主任和教学院长

签字认可后使用。

第 12条 教师应于每学期开课前认真核对课程表，保证上课时间、

上课班级、教室、课程种类准确无误，防止教学事故的发生。

第 13条 教师进行实践性教学应有实践教学的授课计划、教学内

容、教学目的、教学情况记录等教学文件。

第 14条 教材应当由任课教师选定后报学院领导批准方可使用，

教师应选用高水平教材，防止质量低劣的教材进入学生课堂。

第 15条 教师的教案应书写工整、条理清楚，便于授课使用。教

案可以手写也可以根据需要使用打印稿。教师每次课一个教案，教案

内容在量上应适宜，不能过于简单而影响授课质量。老教师教案应及

时更新，以保证能吸收新知识、新理论，从而丰富教学内容，提高教

学质量。手写教案应使用学校印制的正规备课用纸书写，不得使用其

他纸张书写。

教师应认真填写教案首页，教学目的、重点难点、教学环节、教

学内容、板书设计等项目应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参考文件以及

教学实际需要规范填写。

第四章 课堂教学

第 16条 教师课堂授课原则上应按复习、导入新课、讲授新课、

小结、布置作业五环节进行。



教师应组织好教学，通过点名、抽查、学生干部汇报等方式掌握

学生到课情况，维持正常上课秩序。对学生迟到、旷课较严重的情况

应及时向学院办公室反馈。

第 17条 教师授课前应设计好板书，主副板书分明，用规范字书

写，板书工 整，条理清楚。

第 18条 教师应加强普通话训练，提高普通话水平，使用普通话

教学。教学中音量要适中，注意抑扬顿挫。

第 19条 教师上课前必须充分备课，熟悉课堂讲授内容，上课过

程中应当以教案为参照基本脱稿讲授，并注意学生的接受情况，根据

学生的反映灵活掌握所讲授内容的深度、广度、知识性、趣味性，充

分调动学生的求知兴趣，提高教学效果。

第 20条 教师应灵活采用多种方法授课。教师应针对各自课程的

特点，设计好课堂上应当采用的教学方法，注重讲授内容的理论深度，

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调动，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。

第 21条 凡需使用多媒体教室的教师必须在授课前学会操作多

媒体设备，熟练掌握后方可正式使用，否则，不得使用多媒体教室。

第 22条 教师应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、教学内容等方面

的教学改革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，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。学院将对

在教学改革方面取得成就的教师给予奖励。

第 23条 教师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进行上课，教师不得私自停课。

第 24条 教师因故需要调停课的，必须报课程所在教研室、系部

和教学办及教务处履行调课手续，不得私自调课。

第 25条 教师在制定授课计划时应根据课程和教学对象的需要

合理安排作业，对于授课计划中已经安排的书面作业，各授课教师必



须按计划布置学生完成，教师应全部批阅学生的作业。

第 26条 各课程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应根据课程特点以及学生

掌握情况灵活安排辅导。任课教师应积极参加学生第二课堂活动，开

展各种形式教育活动，采用报告会、网上答疑、电子邮件、个别谈心

等多种方式辅导学生。

第五章 考核

第 27条 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平时成绩进行考核，根据

学生到课情况、作业情况、参加讨论的情况、回答老师提问等平时表

现为学生评定平时成绩。

教师为学生评定平时成绩必须有统一的标准。

第 28条 对于课程的考核，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进行，如闭卷、开

卷、写论文、综合大型作业、口试等。

第 29条 考核完毕后，各教研室应及时组织教师阅卷，教师阅卷

时应严格依照答案标准评分，不得有给人情分的现象。学生试卷应妥

善保管，保存期为五年。

第六章 奖惩

第 30条 成立教学质量检查评定小组，由教学质量检查评定小

组负责检查评定各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，对于教学质量较好的教

师给予适当奖励，对于教学质量较差的教师责令其提高教学质量，并

可给予适当处罚。

第 31条 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认真负责，造成教学事故的，按

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

第 32条 外聘或兼职教师在课堂教学工作中如有违反本规范的

行为，依照学校有关规定构成一般教学事故的，扣发当月课酬；构成

严重教学事故的，扣发当月课酬，解除聘任，以后不再聘为我院外聘

或兼职教师。

第 33条 教师不接受或者没有按教研室或学院的安排完成上课、

编写大纲、备课、出卷、监考、改卷、指导学生活动等教学任务的，

在部门内提出批评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；情节较严重的，学院可

适当调低本学期或当月课酬标准，构成教学事故的，报学校有关部门

处理。

第 34条 经学院教学质量评定小组检查确认教师教案陈旧，不及

时吸收新知识、新成果的，由学院责令该教师及时改正，并提出批评。

第 35条 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不熟悉教学内容，照本宣科的，由

学院提出批评。如因不熟悉教学内容导致教学效果较差学生反映强烈

的，经教学质量评定小组认定后，可适当调低本学期或当月课酬标准，

并责令改正。

第 36条 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板书不规范的，由学院提出批评并

责令改正。

第 37条 教师制定的授课计划和教案严重脱离教学大纲的，各教

研室主任应责令任课教师重新编制授课计划或者重新备课。

第 38条 教师上课过程中对学生遵守课堂纪律要求不严导致课

堂秩序较混乱、上课效果较差的，由学院提出批评并责令改正。拒不

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可适当调低本学期或当月课酬标准。



第 39条 教师课堂教学工作中方法单一，教学效果较差，学生反

映较强烈的，由学院教学检查小组确认后，可适当调低该教师本学期

或当月课酬标准，并责令该教师改正。

第 40条 教师不按教学计划的安排布置、批阅作业或辅导的，情

节一般的，由学院提出批评，并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构成教学事故的，

由学院报学校有关部门处理。

第 41条 教师课堂教学工作认真负责、教学效果较好、学生反映

好的，经学院教学质量检查小组确认，给予表扬。并可适当调高本学

期或当月课酬标准。


